           光华法学院
关于推荐2017年免试研究生工作安排的通知
各位同学：
我校推荐2017年免试生工作已经起动，为了保证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现根据学校的规定，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9月 12 日，学院成立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公布推荐优秀应届本
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办法。
2. 9月 14 日12：00前，学生向学院教育教学中心递交相关的申请材料（包括纸质材料、电子材料）。
3. 9月 16 日12:00前，符合推荐免试生条件的学生登陆现代教务管理系统进行申请
4. 9月 17 日16:00前，学院按学校分配名额1:1.3比例确定复试名单。
5. 9月 18 日，学院教育教学中心组织并完成对推免生的复试工作。复试成绩可直接作为本校接收专业的研究生入学复试成绩。9月19日，教育教学中心公布拟上报本科生院初选名单。
6. 9月 22 日，学院教育教学中心将推荐免试的初选名单报本科生院教务处学籍管理中心。 
[bookmark: _GoBack]7. 9月 23 日，本科生院在学校行政网上公布初选名单并公示。公示期间师生可向本科生院教务处反映对初选名单的意见和建议，反映渠道如下：联系电话88208655，邮箱dgp@zju.edu.cn 。
8．推荐免试生9月 28  日在“全国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统”(简称“推免服务系统”网址:http://yz.chsi.com.cn/tm)报名，具体操作方法见网站说明。
9．按照学校推荐免试生工作进度安排，对于攻读校内研究生的推荐免试生（含直博），原则上9月 28 日 17:00 点前学院（系）和推免生双方须在“推免服务系统”上完成“待录取通知”的发出和确认步骤。
光华法学院教育教学中心
2016年9月12日

